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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70,140,000 元对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即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云

房”）进行增资，其中 145,703,704 元用于增加注册资本，24,436,296 元计入资

本公积。本次注入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深圳云房云房源大数据运营平台建

设项目的实施和建设，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7 月 17 日，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向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7]117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817,140,000 元。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6,012,433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8.04 元，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

币 1,817,14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4,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793,140,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确认，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17]010128 号），确认募

集资金到账。 

二、本次增资的具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募投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云房组织实施。本次公

司拟以增资方式注入深圳云房资金金额为 170,140,000 元，其中 145,703,704 元用

于增加注册资本，24,436,296 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云房注册



资本为 20,000 万元。本次注入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募投项目“深圳云房云房源大

数据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建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云房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增资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增资子公司的概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云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花蕴 

注册资本：5429.6296 万元人民币 

住    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672 号大冲商务中心 4 号楼第 8 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及相关网络技术的开发、设计、技术咨询和销

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商务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管理

咨询，投资策划，房地产经纪，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信息咨询，自有物业租赁。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深圳云房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2、财务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深圳云房总资产 1,189,188,028.97 元，总负债

954,079,515.93 元，净资产 235,108,513.04 元；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60,117,817.2 元，净利润 267,887,025.77 元。（以上数据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云房进行增资，是用于重大资产重组募

投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

施。该增资项目完成后将有助于深圳云房的业务拓展，从而实现公司快速发展，



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财务顾问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深圳云房进行增资，是用于重大资产重组募投项目

的建设，确保募投项目的稳步推进和实施，有利于深圳云房的业务拓展，增强公

司市场竞争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深圳云房进行增资，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内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云房进行增资。 

2、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云房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符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且该

事项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3、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云

房进行增资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

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因此，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无异

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